垫江府人〔2026〕3号

垫江县人民政府

关于陈松等22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经2026年4月15日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137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
任命
陈松同志为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警卫大队大队长（兼）、出入境管理大队大队长（兼）；
郑德友同志为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大队长（试用期一年）；
汪璞同志为县公安局桂阳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戴小龙同志为县公安局桂溪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黎劲宏同志为县公安局新民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白雪同志为县公安局周嘉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程杨同志为县公安局高安派出所所长；

王辉同志为县公安局长龙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邹威同志为县公安局杠家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黄武安同志为县公安局澄溪派出所所长；
刘富林同志为县公安局白家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朱柏汶同志为县公安局坪山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向永同志为县文化旅游委副主任（挂职一年）；
游炬同志为桂东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冷茜茜同志为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
免去

程杨同志的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大队长职务；

肖彬同志的县公安局校园安保大队大队长职务；

谭书展同志的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大队长职务；

岳利军同志的县看守所所长职务；

洛桑扎西同志的县住房城乡建委副主任职务；

汪旭同志的县水利局副局长职务；
游炬同志的县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县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职务；
冷茜茜同志的县信访办副主任职务；

黄辅忠同志的桂东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

朱华章同志的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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